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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标准由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TianJin UAV Application 

Associationy 以下简称天无协）、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地保险或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市分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以下简称

人保财险或共保人）共同提出、制定、发布、解释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起草单位：（排名不分先后）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排名不分先后） 

陈宝琪    郭军宏    危  玮    杨  宁    王  皓 

轩诗青    赵  亮    窦建新    陈  鹏    陈  东 

李  骞    李健刚    王  丽    曹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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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无人机安全事件频发，无人机飞行安全问题愈发不

容忽视，当发生坠机和影响第三方的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事件之时，

往往会造成直接责任方（人）无力承担赔偿的情形发生。如今，针对

无人机使用多元化、广泛化的趋势，有必要以保险的形式，最大限度

地降低无人机的使用中产生的风险。 

随着无人机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无人机在各行各业带来商业价

值的同时，新的风险以及无人机技术被不当使用的可能性也亟需得到

重视。为进一步规范天津市无人机安全飞行作业环境及规范使用生态，

落实环首都空域安全，落实杜绝黑飞及不合规申请保险理赔，骗保欺

骗获取不良收益等诸多隐患环节，特发布天津市无人机从业应用保险

标准，规范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市场环境，规范天津市无人机从业保险

标准。 

对合法从事轻型、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进行飞行活动的所有

人或使用人，应购买相应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保障所有人或使用

人操作无人机时，造成对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进一步规范行业。 

从事无人机科普及培训机构和组织轻型、小型、中型、大型无人

机飞行活动的组织单位应购买相应的第三者责任险保险，保障培训中

因意外造成的责任风险，降低运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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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无人机从业应用保险标准 

1 标准应用范围 

1.1 本标准描述了天津市无人机行业保险相关术语和定义，对投保流程、理赔流程等进

行了规范。 

1.2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无人机行业相关保险的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1）《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管理办法（暂行）》（民航局运输司

MD-TR-2018-01） 

（2）《中国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3）《市应急委关于印发<天津市航空保障应急联动工作机制>的通知》（津应急委发

【2021】1 号） 

（4）《保险术语（GB/T 36687-2018）》 

3 条款性引用文 

（1）《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用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注册编号：82VO2020000100092】 

（2）《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民用无人机保险条款》 

【注册编号：82CI2020000100091】 

（3）《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A 款）》 

【注册编号：C00001032312021122838993】 

（4）《中国大地保险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注册编号：C00001032522019072200821】 

（5）《中国大地保险附加伤残特约保险条款》 

【注册编号：C00001032322019101513952】 

（6）《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保险事故限制特约保险条款》 

【大地财险】（备-意外）[2011]（附）241 号 

（7）《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众责任保险条款（20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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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编号：大地财险（备-责任）〔2015〕主 20 号】 

（8）《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无人机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 

【备案编号：人保财险(备-特殊风险)【2020】(主) 190 号】 

（9）《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人机机身及配套设备意外损失保险条款》 

【备案编号：人保财险(备-特殊风险)【2020】(主) 194 号）】 

（10）《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条款》 

【备案编号：人保财险（备-意外）[2013]主 52 号】 

（11）《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附加团体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 

【注册编号：C00000232522021081202143】 

（12）《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无人机机身一切险及责任险条款》 

【注册编号：82CI2018000170147】 

（13）《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产险意外伤害保险（B款）条款》 

【注册编号：C00001732312020112608632】 

4 术语和定义 

4.1 投保人 

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4.2 保险人 

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4.3 被保险人 

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4.4 无人机驾驶员 

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民航局有关规定中关于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执照、合格

证、等级、训练、考试、检查和航空经历等方面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

体可为符合上述条件的被保险人本人或其允许的其他自然人。驾驶员应当接受航空管理机构、

飞行管制部门以及公安机关进行的身份和资质查验。未按照规定取得无人机驾驶员合格证或

者执照驾驶无人机的，应由相关部门作出相应的处罚。 

4.5 无人机系统（英文简称 UAV） 

指由控制站管理（包括远程操纵或自主飞行）的航空器，也称远程驾驶航空器。 

4.6 第三者 

指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外的，因保险标的的意外事故而遭受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受

害人，也叫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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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保险标的 

指投保人的财产以及与财产有关的利益。本标准中所涉及的保险标的，除有特殊解释外，

均泛指上述无人机及其相关利益。 

4.8 保险责任 

指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对被保险人承担的保险给付责任，即保险合同中约定由保险人承

担的危险范围，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所负的赔偿责任，包括损害赔偿、责任赔偿、保险金给付、

施救费用、诉讼费用等。 

4.9 责任免除 

指根据法律规定或合同条款约定，保险人对某些风险造成的损失补偿或某些情形下发生

的损失或一些费用成本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4.10 保险期间 

指保险合同产生效力的起讫时间。 

4.11 责任限额 

责任限额包括无人机的保险金额（定值）、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累计责任限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合同中载明。 

5 投保流程 

5.1 投保资质认定及获取 

5.1.1 投保资质认定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地区除外，下同）境内设有合法的经营场所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其他经济组织及自然人，均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投保人。 

5.1.2 投保资质获取 

投保人持自身有效证件及拟投保保险标的，至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认定的相应投保服

务平台，通过检测鉴定机构检验合格，并获得合格证书后方可投保相应保险。 

5.2 投保办理 

5.2.1 投保前提要件 

拟投保标的每次飞行前，获得合法飞行许可后，需通过认定的服务平台相应系统程序申

报无人机当前位置信息，方可正常飞行，如未及时申报则视为违规投保，出险后不予理赔。 

5.2.2 投保所需材料 

投保人身份证明材料：含投保人营业执照（自然人为居民身份证或护照）、投保人联系

方式及账户信息、被保险人营业执照（自然人为居民身份证或护照）、被保险人联系方式及

账户信息、无人机品牌、无人机机型、无人机型号、无人机生产序列号、无人机电池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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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检验报告、无人机购置发票等。 

5.2.3 投保流程简图 

投保人持自身有效证件及拟投保保险标的的检测合格报告，至保险人或共保人设立的出

单机构履行投保手续，经保险人审核通过，投保人缴费成功后由保险人出具保单。 

 

6 理赔流程 

（1）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出险后 24 小时内拨打保险人全国客服电话报案，同时留存无

人机失控的图像、影像资料等材料以便后期提交审核； 

（2）保险人录入报案信息，并告知报案人所需理赔材料（若涉及无人机机损，须提供

无人机毁坏后的残骸，同时由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认定的检测鉴定机构提供估损报告）； 

（3）报案人提交理赔材料，保险人受理案件； 

（4）保险人认定案件是否属于保险责任； 

（5）针对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案件，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对于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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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保险人出具《拒赔通知书》，案件受理结束。 

（6）理赔材料汇总 

资料名称 提供方式 用途 

无人机失控证据 
报案同时留存无人机失控的图像、影像资料等

证据材料 
证明无人机失控原因 

无人机残骸 
与索赔申请书同时提交（如无法提供残骸需说

明原因，并提供相应残骸灭失的影像材料） 
证明无人机损失情况 

索赔申请书 损失发生后的 10 天内填报。 
书面通知保险公司事

故的经过及初步情况。 

损失清单 

在损失被进行理算后书面提供。（事故修复预

算书或索赔格式文件，以及其它定损必备资料，

如无人机使用日志、第三方损失定损资料等） 

供双方协商，共同核定

损失。 

事故原因分析报

告（检测公司） 
在确定事故原因后，书面提供报告。 

以便保险人分析事故

原因。 

费用单据 
包括损失的修复预结算单、付款水单、修复费

用发票等。 
供赔款理算。 

第三者事故索赔

报告或法律文件 

如涉及第三者责任事故，需要提供第三者对被

保险人的书面索赔报告。 

确认发生了第三者责

任事故，需要提供相应

材料 

（7）理赔流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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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用管理 

天津市无人机应用协会对天津市无人机行业应用保险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均

实行信用管理，机构或个人提供虚假资料，一经发现取消保险受偿资格，报送天津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上报征信系统，并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8 其他 

保险机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规章制度以及属地监管要求，依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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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开展保险承保理赔工作，完善业务流程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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